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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火災意外更新 
及 

恢復買賣 
 

 
管理層估計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惠州市之主要綫路板生產基地在二零一三年二
月二十二日前可恢復約 50%產能。管理層亦估計本集團之產能將逐步恢復至正常水
平，但整個過程將需要多二至三個月時間。 
 
本集團除了為本集團之主要綫路板生產基地內之財產包括建築物、機器及存貨投保
外，亦有為因業務中斷導致利潤損失投保。本集團現正跟相關保險公司委派之公估
公司緊密工作，以確定火災意外引致之損壞或損失。雖然火災意外對於本集團之財
務影響現時仍在檢討中及至今未能量化，但很可能火災意外將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下半年經營表現構成不利影響。然而，管理層認
為本集團在擁有穩健之財務狀況及充足之流動資源下可以克服困難及維持持續運
作。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本公司之股份從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買
賣。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大昌微綫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
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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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之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儘管二零一
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發生之火災意外引致若干生產機器損壞，本集團之管理層(「管理層」)
估計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惠州市之主要綫路板生產基地在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前可恢復約 50%產能。管理層亦估計本集團之產能將逐步恢復至正常水平，但整個過程將
需要多二至三個月時間。 
 
由於在期間之生產恢復行動及中國新年假期令致本集團主要綫路板生產基地之所有生產
線從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火災發生後已停止運作，本集團客戶之所有出貨均不能避免
受到影響。管理層已嘗試一切辦法以減輕對客戶之影響。管理層將繼續跟客戶商討關於未
完成銷售訂單之處理及未來業務以達成互相可以接受之解決辦法。 
 
本集團除了為本集團之主要綫路板生產基地內之財產包括建築物、機器及存貨投保外，亦
有為因業務中斷導致利潤損失投保。本集團現正跟相關保險公司委派之公估公司緊密工
作，以確定火災意外引致之損壞或損失。雖然火災意外對於本集團之財務影響現時仍在檢
討中及至今未能量化，但很可能火災意外將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
政年度之下半年經營表現構成不利影響。然而，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在擁有穩健之財務狀況
及充足之流動資源下可以克服困難及維持持續運作。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進一步更新火災意外後之發展。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之股份從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起於聯交所停止買
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本公司之股份從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上午
九時正起恢復買賣。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錫明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陳錫明、歐陽偉洪、半田芳男及菅谷正藏與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育棠、李志光及楊茲誠。 
 
 
*  僅供識別之用 


